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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网上办理“跨省通行证”的公告

按照国家及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，山东省交通运输厅、

山东省公安厅对跨省重点物资运输车辆已开通网上办理全国统一

式样的“跨省通行证”，具体公告如下：

省内注册企业或承运车辆所有人（除济南、德州市），跨省

进出涉疫地区，运输医疗与防控物资、鲜活农产品、生活必需品、

政府储备物资、邮政快递等民生物资，农业、能源、原材料、重

点工业品等重要生产物资，进出口货物的重点物资运输车辆，发

货方、收货方或承运方其中一方可以通过“山东省交通运输厅”

“山东交警”微信公众号网上申请办理“跨省通行证”。济南市

内注册运输企业和拥有济南籍 4.5 吨以上车辆的个体运输业户可

以通过“我是泉城交通人”微信公众号申办。德州市企业单位或

个人可通过“德州交通运输”微信公众号申办。

跨省运输车辆和人员信息需按要求提前向当地联防联控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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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报备。申请人需按照审核部门所在地联防联控机制公布的通行

证办理流程和手续进行网上申领，因上传资料不符合要求被驳回

的申请，可按要求修改后重新提交。

“跨省通行证”适用于单次运输（含往返），独立编号，一

车一线路一证。各地公路疫情防控检查站点、跨省服务点在确认

运输车辆司乘人员体温检测正常、查验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

结果、健康码和行程码正常（含行程码带*号）、持有“跨省通行

证”（二维码）后，保障该运输车辆顺畅通行。

各有关场所、单位和承运人要按照国家和省疫情防控有关规

定，做好重点物资运输车辆、货物消杀和人员防护。进出中高风

险区域运送物资、来自或途径发生本土疫情地区的司乘人员，要

严格遵守当地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规范进行核酸检测等规定，

在按要求履行相应防控措施后方可再次申请办理通行证。对司乘

人员、车辆、运输线路与“跨省通行证”信息不一致的，一经发

现严肃查处，并纳入信用管理。对因疫情防控要求落实不到位造

成疫情扩散的运输企业，立即实行熔断，暂停为其办理通行证；

构成违法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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